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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清县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宝清县农田建设发展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申请审批宝清县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函》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宝清县朝阳镇、七星泡镇、七星河乡，建设性质为新建。该项目建设高标准农田14.1万亩，其中新建9.8万亩、改造提升4.3万亩。共涉及3个乡镇18个村屯。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田块整治43897.65亩，其中旱田平整面积42917.4亩（白浆土改良5650.78亩）、水田514.39亩、鱼眼泡治理465.86亩；新建96m深机电井21座（其中11眼旱田抗旱井，10眼水田补水井），年总核定取水量63.49万m³，总日最大取水量5147m³；渠道护砌16条，长7.522km，沟道护砌2条，长3.463km；建筑物680座，其中涵洞677座、水闸3座；修缮田间道路194条，总长179.576km；新建10kV架空输电线路亘长12.96公里，安装变压器25台套，直埋低压线路3.271km，泵车电缆0.46km，T接点合计17处。该项目总投资3463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8万元。

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加强施工管理，临时物料堆场、运输车辆应采取苫盖措施；距离施工区较近的环境空气敏感点设置围挡，施工场地及运输道路洒水抑尘。施工期产生的颗粒物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标准要求。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钻井废水、洗井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或用于洒水降尘；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做农肥，不外排。施工过程机电井外封闭并采用粘土球隔离潜水层与承压水层。该项目运营期水源井应设置标识，采取井房封闭、地面硬化等措施，严格按照宝清县水务局出具的《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许可的取水量取水，严格执行灌溉制度，杜绝大水漫灌现象的发生。
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采用低噪声、低振动的设备，设置临时移动式隔声屏障，合理安排现场布局和施工时间等措施，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相关要求。该项目运营期井泵类设备采取选购低噪声设备，距离衰减和井房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声环境敏感目标处应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要求。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产生的钻井泥浆暂存于泥浆干化池，风干后铺垫田间道路；沉淀池中泥沙风干后用于铺垫田间道路；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该项目运营期化肥及种子包装袋由农民自行回收；农药使用者应当及时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交回农药经营者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不得随意丢弃。
（五）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要严格控制施工占地；表土单独剥离、存放，临时土堆采取苫布遮盖、编织袋挡墙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及时清理固体废物，禁止占压土地；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迹地、开展植被恢复，对临时占地进行恢复，定期开展土壤监测，合理有效地针对性施肥。
（六）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该项目应加强用油设备管理与维护，保证设备完好；发生漏油立即停止作业，进行维修；施工现场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收集容器。
三、该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地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五、宝清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负责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你单位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双鸭山市宝清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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